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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性資源治理困境之研究：以東埔溫泉為例 

陳秋政1、廖瓊怡 

摘要 

在過去，東埔溫泉可謂家喻戶曉，但現在卻是人煙稀少，東埔溫泉的觀光與

綠色經濟發展卻是每況愈下，深究其原因並非溫泉資源消逝、亦非對外交通不便，

而是東埔村所在地區的「共享性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管理機制
缺乏，導致溫泉水、山泉水因競爭浪費而有不足之虞，更因此而衍生管線雜亂破

壞既有觀光景觀的現象。東埔村多元化的產業組成與多元利害關係人相互交雜，

尤其是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關係，更是影響共享性資源管理的關鍵點。 
依據資源的「排他性、耗損性」可將共享性資源劃分為四類，「溫泉」其實

展現「低排他性」與「高耗損性」兩大特性，如果溫泉缺乏妥善管理，面對個人

理性選擇的結果將可能導致共享性資源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溫泉水資源並非私人財產，但因為政府管制機制未能適度介入、展現公權力

而積累治理的難題。如何在瞭解問題之餘，同時提出利害關係人能夠接受的解決

方案，實為本文的研究目的。為此，本研究透過個別深度訪談、專家焦點座談會

議與開放空間技術（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掌握個案中的重要利害關係
人與聯絡節點，陸續訪問飯店業者、民宿業者、村民代表及社區組織。最終將利

害關係人所關注的議題與意見歸納為三類，分別是「管線設備、費用計算、業者

競爭」，並匯聚以利害關係人的討論共識而提出問題的解決建議。 

 

 

關鍵字：共享性資源、溫泉、開放空間技術、東埔 

 

  

                                                
1 東海⼤學⾏政管理暨政策教授兼系主任，通訊作者。 



2 

壹、緒論 

在過去，東埔溫泉可謂家喻戶曉，但現在卻是人煙稀少。為何在國人旅遊休

閒風氣日盛，來臺觀光人數突破千萬之際，東埔溫泉的觀光與綠色經濟發展卻是

每況愈下。原因並非溫泉資源消逝、亦非對外交通不便，而是東埔村所在地區的

「共享性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管理機制缺乏，不僅導致溫泉觀
光產業賴以為生的溫泉水、山泉水因競爭浪費而有不足之虞，更因此而衍生管線

雜亂破壞既有觀光景觀的現象。 
在過去，東埔溫泉可謂家喻戶曉，但現在卻是人煙稀少，東埔溫泉的觀光與

綠色經濟發展卻是每況愈下，深究其原因並非溫泉資源消逝、亦非對外交通不便，

而是東埔村所在地區的「共享性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管理機制
缺乏，導致溫泉水、山泉水因競爭浪費而有不足之虞，更因此而衍生管線雜亂破

壞既有觀光景觀的現象。東埔村多元化的產業組成與多元利害關係人相互交雜，

尤其是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關係，更是影響共享性資源管理的關鍵點。 
依據資源的「排他性、耗損性」可將共享性資源劃分為四類，「溫泉」其實

展現「低排他性」與「高耗損性」兩大特性，如果溫泉缺乏妥善管理，面對個人

理性選擇的結果將可能導致共享性資源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貳、文獻探討成果 

資源的「排他性、耗損性」可將共享性資源劃分為四類，所謂「排他性」指

該共享性資源無法排除他人使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取用共享性資

源；而「耗損性」則指當使用者取用該共享性資源時，會減損他人使用的利益或

效用。依據共享性資源劃分原則來看，「溫泉」其實展現「低排他性」與「高耗

損性」兩大特性，如果溫泉缺少妥善管理，面對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將可能導致

共享性資源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顏愛靜、孫稚堤，2008）。 
水資源向來都不是私人財產，亦或是單純仰賴市場機制決定價格與供需分配

的議題，而是政府應適度介入管理、維護設施，並提供誘因將個別使用者的行為

轉換為集體行動，避免水資源落入共享性資源的悲劇。使用者可藉由良好的取用

制度來管理共享性資源，避免出現共享性資源的悲劇，而常見的共享性資源管理

方法可分為「政府介入、市場機制與草根管理」（黃宏森，2006）。於下分述其內
涵： 
就「政府介入」而言，共享性資源具有部分公共財的特性，為維護公共利益，

政府應適度介入共享性資源的管理。然政府公權力的行使必須建立在資訊公開透

明、管理零成本、決策中立等前提下；但政府時常面臨管理成本過高、多元利害

關係人及決策不透明等因素，故可能難以妥善管理共享性資源，進而造成政策失

靈。換言之，政府的介入未必能解決問題，也可能帶來新的問題。 
就「市場機制」而言，任何資源交由市場機制運作，必須建立明確的產權界

線並區別使用者，但共享性資源具有低排他特性，無法排除特定人使用，故無法

藉由市場中的供需法則調整價格與使用量，且共享性資源具有公共性，不宜完全

交由市場運作。 
就「草根管理」而言，Ostrom提出以地方社區為基礎的自治管理機制，由在

地資源使用者組成自治組織、建立管理規則，自我管理共享性資源，其優點在於

在地資源使用者擁有豐沛的在地知識及人際網絡與社會資本，可降低管理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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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在地資源的使用者，普遍較為依賴該項自然資源，換言之，對於保護資源

的動機也會較為強烈，再加上有地緣性、綿密的人際網絡，可以提供互信的基礎，

有助於集體行動的維護，但仍須清楚界定使用者的界線，避免出現搭便車現象，

破壞集體行動的邏輯（湯京平、黃建勳，2006）。 
就共享性資源管理議題，為提供使用者誘因，進而讓使用者自願遵守、維護

治理規則，改變使用習慣，並加強對彼此的監督，使共享性資源管理制度永續發

展，Ostrom 提出八項共享性資源管理制度的設計原則，於下將依序說明八項設
計原則（顏愛靜、孫稚堤，2008）： 

1、清楚界定邊界：明確界定資源邊界與取用者邊界，有助於監測資源的使
用與相關資訊，並以此為根據設計管理規則。在地使用者擁有豐沛的在

地知識，瞭解當地資源的使用狀況，更能清楚界定資源邊界。 
2、利益和成本的比例相當：使用者投入的成本與使用者得到的回報必須是
相等的，避免高投入低回報的情形產生，能提供具有穩定性的誘因將個

別使用者的行為轉換為集體行動。在地使用者通常擁有多重角色，既是

資源的使用者也是資源的監督者，是與共享性資源關聯最深的利害關係

人，較能掌握投入與回報之間的平衡點。 
3、集體選擇的安排：管理規則內需盡可能涵蓋所有的利害關係人，並允許
利害關係人發言、討論修改治理規則。仰賴在地使用者既有的人脈網絡

與社會資本，較容易將所有利害關係人納入討論中。 
4、監督：搭便車行為是影響集體行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地使用者依靠其
綿密的人脈網絡可降低監督成本並避免搭便車行為，使管理制度永續長

存。 
5、分級制裁：違反管理規則的使用者會根據違規內容與嚴重程度受到輕重
不同的處罰。 

6、衝突解決機制：資源使用的過程中若遇到衝突或問題時，能迅速、有效
率的解決，並重新建立共識，在地使用者因地緣因素，通常具有一套共同

遵守的社會運作模式或共識，較容易解決衝突。 
7、對組織權的最低限度的認可：使用者自行設計的管理制度須取得外界的
認可，包含政府對該管理制度的支持，如此一來才能將管理制度擴散到

外來使用者。 
8、分層業務：使用者可再細部區分為不同的次級團體，一個良好的管理制
度必須盡可能包含所有的次級團體。 

參、個案探討與先期研究分析 
東埔地區溫泉產業結構多元，大型溫泉飯店多由漢人經營，小型民宿持續由

原住民開發；溫泉露頭皆位於原住民保留地或其私有地，溫泉探勘或管線維護多

數仰賴原住民協助；溫泉開發區座落或毗鄰玉山國家公園，在《溫泉法》、《水利

法》、《水土保持法》、《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溫泉開發許可辦法》、

《水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原住民族地區溫泉經營輔導及獎勵辦法》等相關法

規管制之外，更受到《國家公園法》、《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特別規範與限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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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而制定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其中規定在原住民地區

進行土地開發或重大建設，應經過部落會議並取得部落同意，因溫泉飯店經營結

構不同，大型飯店業者與小型民宿業者投入成本皆不相同，在土地開發等面向較

易因為法規的優先保障順序，或是對於環境基本認知不同，而產生衝突。由前述

可知，多元化的產業組成，多元利害關係人相互交雜，尤其是原住民與漢人之間

的關係，更是影響共享性資源管理的關鍵點。 
此外，水資源的競爭不限於溫泉業者之間，更因家庭日常生活用水、農業灌

溉用水，以及溫泉水脈特質（露頭式），而有著更難管理、易生浪費的挑戰。加

上地方民主運作衍生強勢團體掌握偏好結果的現象，導致地方政治勢力、優勢部

落家族、複雜政商關係、縣府放鬆管制等因素，一再加高溫泉產業相關共享性資

源的整體管理門檻。溫泉相關業管機關請見表 1。 
 
表 1：東埔溫泉相關政府機關權責彙整表 
部門別 組織 職掌業務／角色／相關法規 

地方政

府機關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觀光企

劃科 
溫泉區劃設及管理計畫擬定、溫泉區景

觀規劃及設施開發、《南投縣溫泉管理

自治條例》。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觀光產

業科 
溫泉使用事業管理及輔導事項、溫泉標

章核發、溫泉區觀光發展業務、《南投

縣溫泉管理自治條例》、《南投縣溫泉標

章收費標準》。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水利工

程科 
溫泉取供事業管理事項、溫泉水權及礦

業權管理、溫泉水取用費徵收、溫泉水

取用計算、溫泉水源保育或鑽採開發規

劃、溫泉取供管線規劃及審核、溫泉開

發及使用計畫審議委員會業務事項、溫

泉資料調查及建立基本資料庫、溫泉區

河川地管制事項、《南投縣溫泉管理自

治條例》、《南投縣溫泉開發許可審查收

費標準》。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產業科 
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部落產業發展輔

導、《南投縣溫泉管理自治條例》。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

畫科 
溫泉區內都市土地用地變更及建築開

發、溫泉區內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南

投縣溫泉管理自治條例》。 
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地用管

理科 
溫泉區內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南投

縣溫泉管理自治條例》。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綜

合計畫科 
溫泉區溫泉廢水放流管制、溫泉區環境

影響評估事項、《南投縣溫泉管理自治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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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別 組織 職掌業務／角色／相關法規 
信義鄉公所 第一線服務、管制機關。 
警察局信義分局東埔派出所 違法事件查緝、舉法、開罰，並參與部

落會議 

中央政

府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 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源政策、法治之
研擬、共同管理之規畫、協調與審議。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 全國地下水計畫研擬、地下水觀測網、
《水利法》、《溫泉法》。 

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水源協調、水資源有效利用、用水計畫
審議、《水利法》。 

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 溫泉利用與保育、《水利法》、《溫泉法》
中央主管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行政組 水權管理、地下水管制、溫泉水權管理。 
交通部觀光局／技術組 《溫泉法》中央觀光主管機關。風景特

定區設立之評鑑、審核。 
交通部觀光局／玉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 
《國家公園法》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水土保持法》 

在地 
組織 

東埔溫泉地區旅遊促進會 對內負責東埔溫泉行銷、連結成員與各

家業者，對外代表東埔溫泉地區參與會

議或反映成員意見。 
東埔社區發展協會 地方網絡連結點。 
東埔基督長老教會 地方網絡連結點。 

觀光 
業者 

飯店業者（例如：帝綸大飯

店、沙里仙溫泉渡假村、東

埔大飯店、東光大飯店、勝

華飯店、達谷蘭溫泉度假飯

店、禪說雅筑） 

共享性資源主要消耗團體。 

民宿業者（例如：景祥溫泉

民宿、以便以謝、源頭民宿） 
 
東埔的溫泉、冷泉管理，實為東埔溫泉觀光產業的復甦發展關鍵。但面對共

享性資源管理政策闕如或失當，導致個人理性極大化地展現在溫泉及冷泉的使用

上。最終聰明的個別行動者，竟是「所失大於所得」！這部分從觀光收入銳減、

水資源不永續的情況便可得知；況且因前述現象導致投資卻步等市場萎縮之惡性

循環。更遑論許多政府的公共投資無法達成政策效能與目標。 
基於上述目標，研究前期先透過個別訪談，深入瞭解業者與村民擔心的議題。

在業者的部分可區分為大型飯店業者與個人經營民宿，飯店業者多由漢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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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規模較大、資金較充裕，一般而言皆有自己管理的溫泉管線，從開挖、接管、

維護等一手包辦，溫泉來源相對穩定，且在輔導溫泉水權登記、溫泉經營許可及

溫泉標章認證等面向，飯店業者通常較具有資金可投入申請；反之，對個人經營

的民宿或是中小型的飯店業者而言，申請水權登記或經營許可的審查費對他們來

說已是一大負擔，也因為規模較小，自行施設管線效益不高，對於溫泉共管計畫

有較高的意願，希望透過政府統一設置管線，一舉解決現有水資源不永續利用及

天空纜線跨越河谷影響景觀的現象。在村民方面，信義鄉屬於原住民部落，其中

以布農族最多，村民之間以鄰為單位施設管線，接取冷泉水作為民生用水或農業

灌溉用水，少部分民眾會接取溫泉水作為洗澡用水，但因水資源競爭激烈，特別

是在取用溫泉水時需與業者競爭，在溫泉源頭地時常出現互相爭奪擁有豐沛出水

量之地的現象。 
本研究透過個別深度訪談，掌握個案中的重要利害關係人與聯絡節點，陸續

訪問飯店業者、民宿業者與村民，其中也包含重要的議題組織，例如東埔溫泉地

區旅遊促進會、東埔社區發展協會與東埔教會。東埔溫泉地區旅遊促進會由東埔

地區經營溫泉事業業者或經營小吃業業者組成，共涵蓋 24家各種類型的業者，
其中已有 6家取得溫泉標章，其餘未取得溫泉標章之原因眾多，例如未取得土地
使用同意書、未取得合法水權等。東埔社區發展協會與東埔教會則是重要的居民

聯絡節點，協會與教會在村民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教會是信仰中心，更

是聯絡村民感情的地方，許多意見會在此處發酵。 
據此，本研究規劃先透過個別訪談掌握多元利害關係人關注的議題焦點，先

拜訪溫泉業者，再商請教會協助推薦具代表性的村民，以長老、鄰長與部落主席

為優先邀請對象，掌握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議題與意見後，加以整理成數個面向，

再以開放空間技術辦理社區討論會，討論內容以前期訪問所整理出來的面向為主，

加以潤飾後做為討論題目，討論過程中會分組討論議題，透過分組討論、交換輪

流的方式，有效率的匯聚小組共識，並且讓各組之間相互討論、交換意見，經過

數輪討論後，每個小組都會產出數個共識或小結論並寫在海報上，最後交由所有

參與者投票，認同該組小結論者則給一票，票數最高者即為本次討論會議共識程

度最高者，依此類推，可以分辨出獲得最多人認同的共識是哪些。 
本研究透過數次訪談與座談會，訪問對象包含飯店與民宿業者、地方意見領

袖與研究溫泉或共享性資源的學者專家，其中更辦理地方政府焦點座談會與中央

政府焦點座談會，邀請溫泉業務相關的業管機關代表出席，分享以執行業務的角

度觀察到的溫泉經營之困境與現有的解決方法。詳細的訪談時間、對象與代表性

請見表 2。 
 
表 2：訪談暨座談會記錄表 
日期 地點 受訪者 代表性 

106/8/24 東埔帝綸飯店 黃琇蓮 大型飯店副總 
106/10/14 東埔原鄉湯旅 謝富來、陳汶彬 東埔溫泉觀光促進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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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受訪者 代表性 
任理事長、總幹事 

106/10/14 東埔大飯店 古道弘 東埔溫泉地區旅遊促進

會理事長 
106/11/18 東埔櫻之泉飯

店 
黃艷珠 業者 

106/11/18 東埔源頭民宿 伍樹忠 原住民業者 
106/12/6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觀光

企劃科、觀光產業科、工

務處水利工程科、原住

民行政局產業科、建設

科、民政處自治事業科 

地方焦點座談 

106/12/7 沙里仙飯店 羅金財 大型飯店副總 
106/12/7 東埔基督長老

教會 
方春光 教會長老、地方意見領

袖 
106/12/12 東海大學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

組、水源經營組、保育事

業組、水利行政組 

中央焦點座談 

107/1/17 東海大學 許少華、林偉聖 專業相關、明宙顧問工

程公司 
107/2/5 台灣大學 王宏文 具有溫泉水資源研究經

歷 107/2/6 元智大學 劉宜君 
107/3/22 線上訪談 陳忠偉 
107/3/24 東埔以便以謝

民宿 
王秀林 原住民業者 

107/12/13 東埔教會 地方討論會 總計 29位多元利害關
係人，進行 OST分組
討論 

 
分析系列訪談內容可歸納出三大項重點，依序為管線設備、費用計算與業者

競爭，詳細說明如下： 
1、管線設備：依據《溫泉法》之規定，在已設立公共管線之地區，應拆除
私設管線，並依據相關規定給予補償。大型飯店業者基於已投入大量成

本，若設置公共管線後需拆除既有管線，對此感到不安，自己原有的管

線若損壞可以自行維修，但公共管線損壞時未必能做到即時修繕，供水

穩定度可能會受到影響。 
2、費用計算：以其他有公共管線系統的溫泉區為例，除依據《溫泉法》規
定收取的溫泉取用費外，會根據自身系統的需求後計算出系統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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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北市烏來溫泉為例，系統使用費為 14元／每立方公尺。業者對於公
共管線最大的疑慮便在於「系統使用費」的計費方式為何，小型業者多

數贊成設立公共管線系統，相較於自行開挖溫泉露頭、施設與維護管線，

加入公共管線系統不僅可省去前述麻煩，也可以避免業者之間的惡性競

爭水源，尋求水資源最大程度的永續利用。 
3、業者競爭：東埔溫泉特質屬露頭式溫泉，業者施設管線接取溫泉水，常
出現一個溫泉露頭多個接水管線的狀況，在維護管線或露頭的過程中，

挪動取水點造成其他管線無水可取的情形非常多，換言之業者在刻意或

不經意之中形成用水競爭，彼此堤防，擔心自己的水源被他人奪取，目

前並未有一個有效的預防方法。 
由此可知，若要推廣公共管線（即是共管計畫），業者最擔心的議題不外乎

費用計算、既有管線如何處理，這些議題息息相關，牽一髮而動全身，溫泉水是

業者經營飯店或民宿的重大命脈，如何確保溫泉水量穩定、泉質優良，是業者最

重要的課題，也是改變溫泉水取用方式時，業者最擔憂的問題。 

肆、開放空間技術運用成果分析 
本研究為探究業者與村民的想法、凝聚共識，故邀請雙方代表或意見領袖出

席社區討論會。正式辦理討論會之前，先拜訪東埔基督長老教會獲得方長老支持，

再商請長老協助推薦、邀請社區意見領袖代表或鄰長出席，研究團隊則負責邀請

業者出席參加，同時也獲得旅遊促進會理事長的協助，協助周知討論會事宜。 
本次討論會時間訂為 107年 12月 13日，邀請 15家業者、20位地方意見領

袖出席，最後出席人數為 29人；討論議題定位在「東埔溫泉討論會」，會中討論
題目則以前述三大項重點為主，經過研究團隊內部討論與潤飾後，調整成四道題

目作為小組討論的主要議題，分列如下： 
第一組：當「溫泉管線共管計畫」完成之後，您覺得溫泉共管將會衍生哪些「管

理經營」爭議？您希望政府如何處理這些困擾？ 
第二組：當「溫泉管線共管計畫」完成之後，您覺得溫泉共管將會衍生哪些「設

備維護」爭議？您希望政府如何處理這些困擾？ 
第三組：當「溫泉管線共管計畫」完成之後，您覺得溫泉共管將會衍生哪些「費

用計算」爭議？您希望政府如何處理這些困擾？ 
第四組：您認為推動溫泉管線共管計畫後，應該如何處理「舊有管線」（包括取

得及未取得水權標章）？ 
經過第一輪內部討論、三輪組間討論以及投票後，各小組討論主題所形成的

共識，以及整體的討論內容投票結果，彙整如表 3。 
 
表 3：東埔溫泉討論會共識表與得票比例 
組別議題 組內共識 得票比例 
第 1組 （1）共管後設立統一水錶，業者用水用多者 1-1：19票／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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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議題 組內共識 得票比例 
管理經營 收多，民生用水用少者收少。 

（2）訂立管理法規，用公權力規範溫泉相關
問題。 

（3）挖溫泉或修管線之人力，需與當地結合。 

1-2：21票／72.4% 
1-3：24票／82.8% 

第 2組 
設備維護 

（1）儲水設備的配置與位置要考量供水溫度
的平均權益。 

（2）完備管線維護計畫，其衍生人力需求應
與在地連結。 

（3）建置設備日常巡守機制。 
（4）管線涵蓋度應包括現有用戶。 
（5）由鄉公所成立取供事業（負責取用、維
護）。 

（6）由用戶組織取供事業監管委員會。 

2-1：24票／82.8% 
2-2：24票／82.8% 
2-3：19票／65.5% 
2-4：18票／62.1% 
2-5：18票／62.1% 
2-6：23票／79.3% 

第 3組 
費用計算 

（1）溫泉法規定之取用費 9元太高，考量原
住民地區及觀光沒落之因素，建議將取

用費降為 2元。 
（2）保留現有合法管線，其餘未合法管線則
納入共同管線，共同管線之使用費由合

法業者的使用費支出。 

3-1：23票／79.3% 
3-2：13票／44.8% 

第 4組 
舊有管線 

（1）不管取得與否，共管計畫往後統一處理。 
（2）支持拆除，但應做舊有管線評估，確定
拆除範圍，例如：是源頭到飯店和住家都

拆嗎？ 
（3）確保先規劃施工後拆除的原則。 
（4）山泉水也要納入管理，取水地及管線分
開處理，管線地下化。 

（5）統一管線須有中繼點，地點選取問題應
考量地形落差。 

（6）業者、居民都要各有一套溫泉水資源使
用規範。 

4-1：21票／72.4% 
4-2：19票／65.5% 
4-3：18票／62.1% 
4-4：17票／58.6% 
4-5：13票／44.8% 
4-6：23票／79.3% 

 
由上表可知，本次討論會共理出 17項具體意見，多數意見獲得過半數以上

的投票意見支持，僅有 3-2與 4-5所獲投票支持率未達 50％，其餘具體意見的投
票支持率介於 58.6％至 82.8％之間，其中 1-3、2-1與 2-2屬於最支持的意見群，
支持比率高達 82.8%。 
業者與居民最在乎的前三項議題分別是管線維運應與在地人力結合（1-3、2-

2），位於管線末端之用水權益（2-1）也是十分受到重視的議題，這三項議題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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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度達 82.8%；其次認同度落在 70%至 79%的議題，可歸納成「規範」面向，例
如成立事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透過公權力管理共管計畫等，顯示業者與居民在推

行共管計畫時，仍高度重視如何形成規範，以及應如何落實規範的議題，唯有制

定一套良好的管理規範，將所有利害關係人納入其中，共同管理的集體行動才能

被落實，避免個別行動者基於自身利益而破壞集體行動邏輯。 

伍、研究發現與建議 

東埔溫泉的發展議題由來已久，相較於過往採取「官本位」途徑，針對共享

性資源議題研議解決方案，本項研究強調「民本位」途徑。或許政府權責機關會

質疑，難道過往所自辦或委外辦理的「社區座談或說明會」，都稱不上具有公民

參與特色的民本位途徑嗎？的確，對照良善治理所揭露的核心原則，過去東埔溫

泉議題的討論經驗，因為資料揭露程度不夠、變革選項評估資料不備、話語權開

放性不足、自覺式參與特性較低、多元交流場合仍少、需求導向討論未見、問題

解決共識薄弱、社會設計構想陌生。凡此種種，都讓東埔溫泉的多元利害關係人，

再歷經多次的公共議題參與經驗後，逐漸產生參與效能感低落之感。這類情境是

公共事務參與的嚴重警訊，建議未來應該採取「社區本位、問題本位、需求本位、

前瞻規劃」等途徑，面對東埔溫泉水資源的再造開發永續經營事宜。 
所謂「社區本位」途徑，是希望未來政府權責機關、受託之開發顧問公司等，

必須理解深入社區建立互信乃是首要策略。藉由深入社區瞭解東埔溫泉的議題網

絡，各自抱持的看法與主張，擔心的損失與想維護的利益為何？運用社區各項聯

誼管道，深入社區發展網絡增加互動，作為後續政策溝通的基礎。 
所謂「問題本位、需求本位」途徑，是希望未來政府權責機關與多元利害關

係人的互動，能夠本於激發問題、瞭解問題、創造需求、解決需求的邏輯，扭轉

過去忽略問題、壓抑需求的政策推動邏輯。舉例來說，東埔地區溫泉水資源共管

計畫的主要挑戰之一，就是現有「溫泉露頭」所在地點的土地所有權人，因為長

時間累積的民間互動、溫泉市場律則，讓這些所有權人的生計與溫泉水資源的接

管實務之間，藉由「土地使用同意書、引水地點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等產生

難以斷絕的關連。換言之，如果發展公共建設的過程缺乏魄力回歸公權力的正常

運用，抑或考慮上述歷史共業現況，則應該考慮如何解決核心利害關係人琢磨於

「利益」而衍生的阻力。 
所謂「前瞻規劃」途徑，是希望延續前述政策問題與需求分析的基礎，以理

性循證的工具結合社區層級的觀念分享與知識交流，藉此朝向自然資源、社區共

享資源的永續發展與治理。舉例來說，總量管制是臺灣各溫泉特定區發展的重要

管制原則之一，但是論及溫泉水資源分配時，如果只是顧及「點狀」的水資源運

用配置，忽略了納入時間軸的發展概念，其結果可能在未來造成溫泉水資源治理

機制的解構，或者是不利於回應整體溫泉產業發展的需求。簡單地說，政策必須

將整體產業發展與水資源運用的理想化規模、水資源回收使用保存、溫泉水資源

使用教育等納入考慮，為整體溫泉產業水資源取供及使用制度，以社會設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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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包容共享的社區文化、產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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